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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助推理论的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优化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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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目前我国器官捐献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位，但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，器官捐献与移植之间却存在巨大的供需不平衡问题。政府关

于人体器官捐献的立法尚不完善、社会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、缺少实质利益推动等都是存在于我国器官捐献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。为了加

强我国公民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、认同与社会参与感，政府可以基于助推理论来探索发展器官捐献事业的新思路，找到打破现时僵局的新

渠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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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助推理论与器官捐献 

（一）助推理论及其作用 

“助推（nudge）”一词是由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·H·塞勒和

法学家卡斯·桑斯坦在所著的《助推》中正式提出的，其原意为“用

肘轻推以引起某人的注意”，以提醒你可能会犯的错误，助你回归

正途。在本书中，作者认为人不是纯理性人，而是社会人，社会人

会在做抉择时被环境他人、直觉思维、无知偏见等各种因素左右而

毫无察觉，从而导致决策偏差。而有了助推理论中的“选择设计者”，

人们就能够在他们所创造的一种决策环境中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

的和放弃不喜欢的，是一种“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”，这既不

妨碍人自由地做出选择，也不会给选择者增加负担，其本意是在相

对自由的环境下维护人们的利益，让他们活得更健康更幸福。正如

书中提到的“自由意志的家长制”，自由意志是指保留人们自由独

立决策的权利，而家长制则是为了适当影响人们的决策过程，好让

人们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，两者融合会改善人们的最终决策。

这也就是说，不对处于决策环境中的人施加强制措施，而是以一种

预言的方式去影响人的选择或改变他们的动机行为，这就是“助推”
[1]。 

（二）政府助推与器官捐献的关系 

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是国家管理的执行机关，具有依法对社会

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，对建设完善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事

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政府能通过立法、公益宣传等办法促使社会

意识的形成，将器官捐献引入大众视野并提高其社会关注度，以行

之有效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，从而提高社会人群的器官捐献

意愿以及捐献率。助推理论使用温和的方法来引导人们做出更有利

于自己和社会发展的选择。这是泰勒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

来的。但是，我们同样可以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，以此研究我国

器官移植所面临的巨大缺口问题。政府可以通过这一理论对我国器

官捐献与移植体系进行优化，同时运用助推理论中的思想对人们的

行为加以引导约束，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，帮助人们主动地提

升自身的道德修养，增强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感。 

（三）政府引入助推理论的实践 

英国是最早将助推理论引入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国家，首相卡

梅伦政府所成立的行为动见研究小组在包括器官捐献在内的多个

领域开展了几十项试验，根据研究结果颁发了各种政策并实施相关

措施，在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[2]。在国民器官捐献方面，欧洲许

多国家都实行“推定同意”的方法，它改变了默认规则，不同于明

确同意，但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利，即那些不同意默认选项的人在退

出时必须要注册登记。[3]这就相当于是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，

以最小成本实现人们的自主意愿。而这一政策也确实产生了极大的

影响。以奥地利和德国的器官捐献同意率作比较，奥地利采用推定

同意制度，有 99%国民同意捐献，而德国采用鼓励参与系统，结果

仅有 12%人口同意捐献。这就是默认规则的影响力[1]。 

二、当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建设和发展现状 

（一）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基本状况 

近几年，我国器官移植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，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，

国内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平衡问题。与此同时，

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，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起步较晚，器官捐献与

移植体系发展尚未完善以及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，社会民众

在器官捐献的认知认同与参与感上远低与其他发达国家[4][5]。据统

计，在 2018 年，我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为 4.53，而在西班牙该

捐献率却高达 48.2。目前，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登记的有

效志愿人数为 3122105 人①，这与我国超 14 亿的人口规模严重不

相匹配。而我国每年大约有 30 万潜在器官移植患者，却仅有 1 万

例患者能成功进行器官移植手术。[5]可见，我国可用移植器官的数

量严重掣肘了器官移植手术的进展。 

据研究者调查：“在浙江省居民调查中，有 47.9%的受访者愿

意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，31.7%的受访者拒绝签署，还有 18.7%的

受访者表示犹豫。然而无论是否同意捐献，在签署捐献志愿书时，

69.9%的受访者表示会顾及家人的态度。”[6]换言之，家人态度在决

定人们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因素中可能起着主要作用。所以，我国

器官捐献与利用事业存在亟需突破的现实困境。 

（二）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发展缓慢的原因 

1.传统观念对器官捐献的冲击 

我国自古就有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损，孝之始也”

的说法，而这种孝文化恰与器官捐献的行为相冲突，再加上讳言死

亡的传统文化氛围，更是加重了遗体捐献的难度。 

另外，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强调家庭对于个人发展的影响，即

便有人存在捐献自己器官的意愿，但作为家庭中的一分子，还是会

不可避免地受到近亲属对自己行为的干预，而绝大多数人并非器官

捐献的拥护者，这也就间接地影响到个人最终的捐献意愿。 

2.器官捐献的利益失衡 

对于器官捐献这个行为本身来说，它是无偿和公益性质的，驱

动它的只能是崇高的道德感。但是器官的社会需求量却是庞大且现

实的，如果完全依赖于社会公众的道德感来实现器官供给，显而易

见这是完全行不通的。缺乏实际利益推动的行为本就稀缺，更何况

是捐献出自己现实赖以生存的身体器官。另外，即使一个人品德高

尚，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捐献自己的器官，那他也要经受伦理的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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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，承担社会舆论的风险，这显然是不恰当的。所以，捐献人在其

捐献行为后所得起码要大于等于捐献所带来的时间精力消耗和舆

论风险所带来的成本之和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器官捐献的利益

得失问题。 

3.制度设计与登记程序不够完善 

要想真正实现器官捐献困境的突破，少不了国家立法层面的支

持。然而，即使国家自 2007 年已相继出台了多部人体器官捐献相

关立法，但是如何实现捐赠，尤其是替代同意捐赠立法仍不明晰[7]，

在伦理执行方面还有较大争议。而在人体捐献立法中，对于何人合

理合法拥有人体器官的处分权，在社会上仍有不同观点的讨论。另

外，由于登记程序繁琐，缺乏良好的信任环境使社会大众对其信度

不高等原因，也阻碍了人们对器官捐献的热情。 

三、助推理论下的具体措施 

（一）发挥榜样力量 

无论在哪个时代，榜样的力量都是巨大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钦

佩的偶像、英雄，人们出于崇拜情结便会不由自主地向他们学习。

这时，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公众人物对大众的榜样作用，通过他们的

影响力来引导大家对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关注与正确认识。与此同

时，政府要恰当引导媒体平台，借助媒体力量扩大公益宣传的正能

量，通过微视频、微博、公众号等平台发挥好明星效应的道德感染

力，让更多人关注到器官捐献与移植建设，明白器官捐献的社会意

义。 

（二）给予合适的精神物质奖励 

塞勒在 1980 年提出一个“禀赋效应”，即处于决策中的人对“避

害”的思虑总是大于“趋利”。毫无疑问，在这种概念下，器官与

遗体捐献的无偿与公益属性使捐献者的“固有资产”失去的结果必

然会趋使民众“避害”，更何况即使捐献也没有何利所趋。所以，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必须给出一些奖励政策，一种非货币形式的、

精神上和行为上的鼓励和补助。政府及相关组织加快落实和规范捐

献者纪念馆的建立；给予捐献者本人及其近亲属一些医疗方面的优

待，如在一定范围内加大医保报销比例，优先得到医疗贫困补助等；

由相关部门为捐献者家庭提供遗体火化及殡葬服务等，提高社会认

同感，落实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。[8] 

（三）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 

《助推》中提到过“一个错误假设”——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

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，或者做出至少比别人好的选择。这毋

庸置疑是不可能实现的。现实生活中，人们更易在一个信息全面且

反馈及时的环境中做出较好的选择，而在那些缺乏了解与经验的地

方很难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[1]。而在器官捐献这个大家相对陌生

的领域，信息公开就显得相当重要，至少了解足够多的信息才能做

出更为理智的选择。当然，这与器官捐献制度中的双盲原则并不冲

突，更不会向社会披露捐献者与受捐者的信息，而是要政府医院等

相关机构在符合伦理的情况下，联合给出一套公正透明的捐献流

程、定期公开不涉及个人隐私的捐献记录与结果，详细且通俗易懂

地展现器官捐献领域的实时进展，消除大众对器官来源与去路的怀

疑，降低人们对器官分配的公正担忧。 

（四）设立器官捐献通识教育 

青少年人群是国家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主力军，他们的很多行为

代表着社会思想的主流，所以强化针对主流群体的通识教育显得极

为重要。在此，笔者建议政府可以联合医学机构、出版社制作适合

这类群体学习的教育资源，以器官捐献的发展史、基本知识、脑死

亡、捐献途径等多个角度进行集中学习，在各级学校内以讲座、培

训会等方式集中宣传，借此让他们对器官捐献产生清晰的认知，消

除误解提高信度，并由此以家庭为单位逐步扩大宣传效应，在社会

范围内实现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基本“脱盲”。 

注释：①数据源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网站：

http://www.rcsccod.cn/，访问时间 2021 年 3 月 22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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